
附表二

執行檢修業務必要設備及器具表

加熱試驗器 加煙試驗器 煙感度試驗器 加瓦斯試驗器 流體壓力計

水壓表(比托

計)

泡沫試料採集

器

比重計 噪音計

空氣注入試驗

器

減光罩 三用電表 電壓計 光電管照度計 相序計

轉速計 糖度計 電流計

交直流一千伏

特絕緣電阻計

(得測二百五

十伏特及五百

伏特)

扭力扳手

風速計

儀表繼電器試

驗器

接地電阻計

火焰式探測器

試驗器

消防水帶耐水

壓試驗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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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三月一日內政部台內消字第1110827490號令修正發布全文13條；並自發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§6




